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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揀早上落手 逾半中招40歲以下

晨早流流收到 「公安」 來電要小心！假冒內地官員索取 「保證
金」 的電話騙案至今已有417人上當，損失超過二億元，警方分析
指七成三來電於上午隨機撥號到住宅，近三成苦主是家庭主婦或退
休人士，估計騙徒趁上午較多主婦獨留在家容易上當。警方又指，
騙徒今月冒認對象以香港郵政及中旅社為主，騙款半小時內已分散
匯到國內外不同戶口，令兩地執法部門難以追回，呼籲切勿隨便向
來電者透露個人資料。 大公報記者 陳卓康

關 昭

􀎠造謠成性􀎡也要駁斥

井水集

特區政府昨日發 「聲明」 ，就 「
蘋果日報」 刊登的立法會議員黃碧雲
就公共屋邨食水含鉛事件的文章作出
回應，指出黃在文中的指控 「並無事
實根據」 、 「完全不確」 ……。

「一嚿雲」 黃碧雲，以揭發公屋
鉛水事件 「英雄」 自居，企圖為 「民
主黨」 在日後的選舉中撈取選票，用
心已是路人皆見的。她在文章中指特
首將新成立的「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
會」調查範圍限於只查公屋、不查私樓
，是想 「刻意遺漏細節」 ……云云。

對黃碧雲這一指控， 「聲明」 反
駁稱，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除了確立
公屋食水含鉛超標的成因外，亦包括
「檢討和評定香港食水現行的規管及

監察制度是否適當」 以及 「就香港食
水安全提出建議」 ，可見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相當廣闊，涵蓋本港各類樓宇
食水供應的現行制度的檢討，並就此
提出建議。

事實是， 「檢討和評定香港食水
現行的規管及監察制度是否適當」 ，
以及 「就香港食水安全提出建議」 ，
指的當然是全港的食水供應，而不是

公屋的食水供應；如果公屋的食水規
管及監察制度有問題、如果公屋的食
水不安全，那麼，私樓又怎可能置身
事外和獨善其身呢？全港就只有一個
食水規管和監察制度，並無公、私之
分，更何來什麼 「只查公屋、不查私
樓」 呢？

正如政府 「聲明」 所指出，調查
委員會成員：高院原訟庭陳慶偉法官
和前廉政專員及申訴專員黎年，其獨
立性無庸置疑，調查工作必會不偏不
倚進行；黃碧雲想 「抽」 特首的 「水
」 ，指其 「左右」 調查方向，不是連
兩位委員都罵在裡面了嗎？ 「一嚿雲
」 也未免太無知和狂妄了吧？

政府近日頻頻就 「蘋果日報」 的
不實報道作出回應。本來特首已說過
有傳媒 「造謠成性」 ，可以不理；但
在一些關係到社會民生和施政得失的
大是大非問題上，政府及時對不實報
道作出反駁，重申政府立場，還是有
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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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一名持
雙程證的內地男子劉暢才，在三月個內六度
進行電話騙案，昨日被判處即時入獄32個月
。暫委法官李國威判案時直指，近年電話騙
案猖獗，因此須向參與行騙人士發出明確信
息，決定本案被告加刑三分之一，杜絕騙徒
以任何形式在香港參與電話騙案。

訛稱事主兒子被綁架
本案被告劉暢才（31歲），被控在2014

年11月至2015年1月間參與六宗電話勒索騙案
，各騙案的勒索 「贖金」金額介乎一萬至三
十萬元不等，共74.5萬元。被告負責來港收
取受害人所支付的 「贖金」，從中收取騙款
3%作報酬，干犯六項 「串謀清洗黑錢」罪
名。

被告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當中四項控罪
。案情指，有騙徙在本年1月28日中午，致電
一名57歲周姓的男子，訛稱自己是周的兒子
，遭到匪徒挾持需要30萬元 「贖身」。周姓
男子發現騙徙的聲線有別於兒子，醒覺是電
話騙案，就扮成中計同意支付贖款，但暗中
報警。

被告相約周姓男子在同日下午於觀塘開
源道交收贖款，警方派員在附近埋伏，並暗
中跟隨周姓男子，最後在被告現身取款時，
在場警員即時拘捕被告。在警誡下，被告表
示因欠下賭債而搵快錢，承認受聘於某人負
責來港收取 「贖金」，再把 「贖金」匯返或
帶返內地。

辯方昨日求情時稱，被告不認識騙案主
謀，也不知道電話騙案的來龍去脈。辯方強

調被告過去在港無犯罪紀錄，又已承認當中
四項控罪，希望法庭輕判。

昨日控方指，近期電話騙案猖獗，要求
法庭加刑以收阻嚇作用。暫委法官李國威表
示，近年出現大量電話騙案，案件均涉及年
長人士，當中騙徒通常會訛稱事主的親友被
毆、被綁架或欠債等原因，以騙取金錢。由
於電話騙案對社會影響愈來愈大，因此接納
控方申請。

李國威判刑時指，明白本案被告並非主
腦，在案中身份只屬於協助角色，但近年出
現大量電話騙案，當中有內地人參與，為向
內地人發出明確信息，阻止他們來港犯案，
因此對本案被告加刑三分之一，即加刑八個
月，綜合各控罪刑期後，判處被告總刑期為
即時入獄32個月。

冒認內地官員詐騙電話猖獗，東九
龍總區行動及刑事部警司周衍鴻昨日表
示，分析所有案件發現全部電話來自境
外，今年至今417名受害人當中，有
73%於早上七時至中午十二時在家中接
到來電，其餘27%下午來電，而由於受
害人有22%報稱家庭主婦，估計騙徒考
慮到早上年輕人外出工作，留在家中的
成員以長者及主婦居多，選擇於家庭最
少人的時候來電。

專業人士亦中招
警方分析亦發現，受害者不乏年輕

人及中產人士，有20%受害人報稱從事
服務行業，17%是學生，14%是企業管
理層或專業人士，如醫生或工程師，
7%是商人或金融界人士，亦有不少是
教師、傳媒工作者、公務員或文職人員
。周衍鴻表示，不少中學生及大學生被
騙去數千至二萬元不等，雖然中年人及
長者個案損失金額較大，但上當人數卻
是年輕人佔多，逾半數受害人是40歲以
下。【詳見附表】

周衍鴻指出，騙徒近期冒認香港郵
政及中旅社為主，有別於以往冒稱銀行
及中聯辦，手法大都是訛稱有郵件或包
裹被扣，隨後轉駁到內地 「公安」要求
繳納 「保證金」以證清白。調查發現涉
及多個犯罪集團，以網絡電話隨機撥號

， 「金字塔」式操作騙來款項，受害人
匯款到騙徒指定戶口後，半小時內經網
上銀行轉到其他戶口，騙徒最終提款的
地方包括香港、澳門、台灣以至東南亞
國家。

警方向電訊商提供懷疑詐騙電話要
求堵截，至今一間電訊商已阻截超過五
萬個電話，被質疑違反《電訊條例》妨
礙資訊流通。周衍鴻強調，警方目的為
保障市民財產安全，一定依法辦事不會
「鑽空子」，會使用不同方法做事，但

不便深入解釋，以免騙徒防範， 「只有
對社會心懷不軌的騙徒，才希望鑽空子
傷害社會」。

一至七月涉款1.26億
資料顯示，假冒內地官員電話騙案

今年至今共有417名受害人，大部分案
發於七至八月。警方於今年一月至七月
共接獲1038宗同類報案，涉款1.26億元
，單是七月就接獲838宗，當中308宗案
件損失1.2億，八月一日至13日有85宗
，當中46宗損失5672萬元。周衍鴻表示
，社區宣傳漸收效，估計現時騙徒得手
機會率為43.5%，較上月有所減少。對
於有網民表示收到懷疑假冒稅局或廉署
等部門的信件，他稱至今並未接獲假冒
官方信件套取資料的案件，公眾不必過
慮。

電騙男加刑囚3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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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著名二胡演奏家王國
潼及歌唱家李遠榕夫婦慘遭 「假公安」
騙去2280萬 「無犯罪保證金」，成為本
港歷來最大宗電話騙案受害人。王國潼
透露受騙經過，半個月來不斷於凌晨接
電話滋擾，有自稱 「深圳市公安局」的
騙徒恐嚇他若被拘留將被 「殘害致死」
。香港警方已與內地公安部建立溝通機
制，工聯會今日與保安局會面，港區人
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將向公安部遞交
聯署信，要求兩地執法部門加強合作。

付大額「無犯罪保證金」
王國潼向傳媒撰文講述事發經過，

上月24日先接到香港郵政來電表示有郵
件遭公安扣查，其後先後接駁到 「深圳
市公安局」及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
稱王林兩夫婦涉及 「建國以來的特大詐
騙案」，囑他絕對不可以向家人提及事
件， 「否則立即抓捕」。騙徒其後訛稱
王的基金涉及洗黑錢，要求繳付大額 「
無犯罪保證金」，否則 「不只是臭名遠
揚，那些被抓進拘留所的犯罪團夥會不
斷殘害你致死，讓案件死無對證」。王
國潼又稱，半個月以來與騙徒講電話至
深夜兩、三點鐘，終於八月九日聽到新
聞報道，才醒覺被騙報警。

工聯會表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

耀棠及吳秋北、全國政協委員林淑儀及
陳婉嫻，將向公安部部長郭聲琨遞交聯
署信件，要求加強兩地執法部門合作，
制訂全面應對策略，促進兩地情報交流
，合作從源頭粉碎跨境犯罪集團。工聯
會社會事務委員會今午與保安局局長黎
棟國會面，了解港府就跨境電話騙案的
應對措施和解決方法。

東九龍總區行動及刑事部警司周衍
鴻昨稱，香港警方已與內地公安部就協
查個案建立特定溝通機制，雙方定期匯
報對方進度，定期情報交流掌握犯案新
手法。

王國潼稱騙徒恐嚇若拘留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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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九龍總區行動及刑事部警司周衍鴻表示，騙徒近期冒
認香港郵政及中旅社為主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警方於社區加強宣傳防騙 大公報記者陳卓康攝
註：今年截至8月13日總數417名受害人

資料來源：警務處

有識無知齊上當 法治信念亮紅燈

社 評

本港警方昨日公布最新電話騙案數
字，今年以來共發生一千多宗，涉款共
一億二千多萬元；其中，七月份為案發
高峰，而八月一日至十三日則有八十五
宗，其中四十六宗損失合共五千六百七
十二萬元。

有關宣布還包括受害人的具體背景
，如年齡層、職業以至案發時間等，內
容可說 「五花八門」 ，過程也相當匪夷
所思，值得進一步分析研究。

自電話騙案近月大幅增加以來，不
少人都相信，受害者 「唔多唔少」 都會
與一些不法活動有某種關連，否則 「大
拿拿」 十萬八萬以至數十萬、上百萬，
又豈會因一兩個電話而輕易付出？若非
「心有鬼」 ，不會那麼容易上當。

但警方昨天首次公開的具體數字，
卻令人對被騙者 「心有鬼」 的說法產生
了疑竇。

據公布，今年以來接獲假冒內地官
員詐騙電話的四百多名受害人中，從身
份區分，百分之二十二為家庭主婦、百
分之十七為學生，屬比例最高者；以年
齡區分，二十歲以下佔百分之十三點四
、二十一至三十歲佔百分之二十二點八

，比例上比六、七十歲的長者都要高得
多，後者僅佔幾個百分點而已。

按說，所謂 「心有鬼」 ，即與內地
不法活動有勾連，在家庭主婦和青年學
生中，可能性應該是最低的，師奶、阿
嬸 「洗衫」 就有，那來的 「洗黑錢」 ？
中學生、大學生的 「機率」 也不會高。
但偏偏數據公布，此兩類人上當受騙的
比例卻是最高的，也可謂費解矣。

有關數據還顯示，八月一日至十三
日，冒充內地官員打來的詐騙電話還有
八十五宗，其中四十六宗得手，騙去款
項達五千六百七十二萬元， 「成功率」
達百分之四十三點五。

這一數據也是使人納悶的，為何警
方已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大力宣傳反
電話騙案，各大電子傳媒及報章的報道
也幾乎無日無之，何以騙案的 「成功率
」 仍高達四成七，仍有那麼多人乖乖就
範，輕易就付出了共五千六百多萬元呢
？難道警方的勸喻、媒體的報道，以至
親朋戚友的提點，都沒有起到一點作用
嗎？

事實是，近月來已經跡近瘋狂和失
控的電話騙案，已經不可以用什麼有人

「心有鬼」 或老人家 「矇查查」 之類的
理由去解釋；如此眾多各行各業、各種
年齡、階層的市民，包括青年學生以至
工程師、醫生、金融界等專業人士，都
會在這些明顯聽來破綻百出的 「粵語長
片」 式的 「舊橋」 電話騙案中受騙，除
了一般輕率大意等原因外，其實還有更
深層次的社會因素，就是守法觀念和市
民對法治的信心已開始發生動搖，法治
基石的權威性已開始亮起紅燈。

由於對法治的信心減少了、守法的
觀念薄弱了，一些人在接到那些可疑電
話時，頭一個反應不是想到會有違法分
子作案、不是想到法治會保障守法市民
，而是想到什麼 「唔怕一萬、至怕萬一
」 、 「莫須有（可能有）一些問題也說不
定」 ，以至先付了錢再說，生怕 「唔畀
錢會重大鑊」 ，如此 「鬼不嚇人人自嚇
」 ，什麼正常判斷力也被置諸腦後了。

長期的社會不安、政治爭拗，沒完
沒了的示威、遊行、佔領、衝擊，以至
衝擊警方防線、恐嚇審案法官、立會怒
擲水杯……抗中亂港惡行的後果已開始
日漸深刻顯露，情況是令人憤慨和深以
為憂的。


